关于拟供“标准地”相关指标要求
经研究，位于我开发区夏店镇付村，古韩大道路南的一宗土地，拟通过“标准地”方式供应，具体指标要求如下：
1、 环境指标：符合襄垣经开区环境影响评价标准。
2、 亩均产出：≥200万元／亩。
3、 区域能耗指标：≥6.00万元/tce。
4、 投资强度：≥300万元／亩。
5、 建筑密度：≥35%。
6、 绿地率：≤20%。
7、 容积率：≥0.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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